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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6 年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发布了 80 个产品召回通知，平均每周超过两个。而

英国仅仅是整个欧盟范围内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从 2005 年开始，整个欧洲范围内每周

汇报的危险及召回产品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其中，2006 年危险品的通告率比去年均值增加

了 25％。 

  

 这一切缘起于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的《2005 通用产品安全规定》(GPSR)，

这一指令适用于除去食品和药品以外几乎所有种类的消费品。 

  

安全规定安全规定安全规定安全规定：：：：重雷区布上了更多的地雷重雷区布上了更多的地雷重雷区布上了更多的地雷重雷区布上了更多的地雷 

  

 与之前的相关规定相比，这个新法规对于消费者受保护的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

产品安全的定义已经接近极致：“安全产品”的定义是指它不存在任何危险，或者它最小程

度的危险是在消费者的掌控之内的。 

  

 “对于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苛求的试验，因为其中认定产品危险的

标准是非常低的，即轻微的危险也很可能被认定为产品风险。”产品责任问题专家如是说。 

  

 另一方面，从惩罚力度上看，《规定》加重了对于违规者的惩罚，重大罪责将会被处

以高达 2 万美元的罚金或者 12 个月的监禁。 

  

 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规定》则像是在重雷区布上了更多的地雷。 

  

 新规定最重大的改革在于当生产者将不安全的产品投放市场的时候，他们必须“马上”

采取措施。否则，将由政府出面强制召回，并向企业追究相应费用。“马上”的概念是在获

悉产品潜在危险的 10 天之内（严重风险则是 3 天内）必须采取诸如召回等措施。这是一

个相当短的时间，尤其是在具体信息无法及时获得的情况下，企业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 

  

 生产者还被要求在他们的产品上标注具体的名称和地址，而且必须维护一个用于产品

安全问题投诉的登记体系。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生产者被要求建立一个用于测试产品样本

安全的项目。同时，他们还必须尽力建立产品追踪体系，及时反馈信息，避免和弥补意外

的风险。 

  

 种种迹象显示，在制造商与生产者增加负担的同时，企业对于技术与法律人员的需求

也同时加强。 

  

 不过新法令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一个就是在某些地方指令分工不明，这样的后果是可

能让制造商和销售者面临两种独立的管制，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看有待时日。 

  

中国商人如何避免中国商人如何避免中国商人如何避免中国商人如何避免“落马落马落马落马”？？？？ 

  

 中国的处境令人堪忧。到目前为止，中国产品的安全通告数量高居榜首。在近 18 个月

内，所有关于中国产品的通告数量占总量的近 50％。其中，产品安全通告最多的三种商品

依次是玩具、电器和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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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产品安全问题方面，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国家。欧洲委员会已经采取

了一系列主动举措，以应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的安全标准问题；同时，委员会已同中国签

订了旨在加强食品和产品安全的合作协议，这是一项重大进展，但也需要中国商人的积极

配合。 

  

 事实上，在应对新的产品安全规定上，欧洲的制造商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

新的法律下所负有的责任，因为在产品安全领域，从行政管理事项能够轻易地演化出产品

责任主张并导致严重的声誉损害。在应对产品责任问题方面，一些欧洲的制造商的举措是

值得中国商人学习的： 

  

 很多需要应对非预期风险的生产者，已经规范明确了那些意义含糊不清的术语, 积极地

检测自己产品的安全系统，并在合同条款的明确性上下了更大工夫，虽然这势必要求更强

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产品责任律师的加盟，从而提高企业的成本，但却是可以避免的产品责

任风险的最主要来源。 

  

 此外，关心他们本地声誉的生产者则更主动地直接与产品销售地的各国政府机构建立

联系。虽然这个过程并不繁杂，但它要求悉心的策划和运行，还要经常涉及到与当地安全

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律师网络，与当地执法机构保持良好沟通。 

  

 最后，积极投保产品责任险，把潜在危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也是不错的方法。在欧洲和

美国，投纳产品责任险是非常普遍并有效的风险防范方式，但在中国似乎刚起步。不过已

经有保险公司如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这类保险服务了，但中国的出口企业只有 4％投这类

保险。要让产品责任意识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可以预计的是，就像在美国一样，欧洲的执行机关下一步会更加积极地从供应链中截

获危险品，并针对那些违反产品安全法律的企业提出指控，这是他们对新法规没有充分迅

速回应的沉重代价。 

  

 中国对欧洲出口的产品不在少数，2005 年产品出口欧洲总额达 580 亿美元，仅 2006

年上半年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而其中汽车行业前 7 个月已达 189.8 亿美元。要维持中

国产品出口欧洲的迅猛势头，企业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以扭转现在的不利局面，以避免在这

一轮“稽查”中落马。 

  

新闻链接新闻链接新闻链接新闻链接 

  

 意大利《消费者法案》2005 年 10 月开始生效，其中对于现有法令最重要的一个补充

是霸王（恶意）条款的无效性。霸王（恶意）条款的定义是：无论双方的出发点如何，合

同中对消费者有害，引发重大权利和义务失衡的条款。在以前的法律中只是被定为“没有

执行效力”，现在则被认为是无效的。不仅合约的一方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宣布其无效，而

且即使合约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此类条款也是无效的。 

 
 
 
 
 
 
 
 
 

版权所有   © SGLA 2008。 

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
依赖为法律意见。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 


